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规定
（2009年5月修订）

为了保证和提高硕士研究生英语教学质量，针对入学硕士研究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贯彻分类培养的原则，学校对硕士研究生的英语教学进行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指导思想

硕士研究生英语基础课程（0821001）贯彻分类培养的原则，实行目标考核。

二、具体办法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一周内，根据入学英语考试成绩，且国家英语六级成绩合格（五年内有效），可申请免修基础英语课程（0821001）。免修条件如下：

1． 推荐免试入学的硕士研究生申请免修基础英语课程须满足：国家英语六级成绩合格。
2．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申请免修基础英语课程须满足：⑴入学英语（考试科目代码201）成绩在被录取考生的前25%（具体分值入学前研究生院网站公布）；⑵国家英语六级成绩合格。
凡符合免修基础英语课程条件的硕士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后持《硕士研究生英语基础课程免修申请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和英语六级成绩单原件到各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登记。学院负责审核、汇总，第二周星期五前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不符合免修条件或未申请的硕士研究生修完第一学期英语基础Ⅰ课程后，参加期末的英语基础Ⅰ课程考试，成绩达到70分（含70分）者免修英语基础Ⅱ课程但须参加陕西省非英语专业硕士生英语水平统一测试；未达到70分者继续修完英语基础Ⅱ课程，参加第二学期期末的英语基础Ⅱ课程考试。
三、适用学生范围

英语教学改革适用学生范围：全国统招硕士研究生。

四、硕士研究生学位英语学分
硕士研究生学位英语包括英语基础、听力和口语课程，英语听力和口语课程一般不得免修。所有课程考核全部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英语学分。

五、硕士研究生学位英语课程成绩

1．  免修英语基础Ⅰ、Ⅱ课程的硕士研究生，英语基础Ⅰ、Ⅱ课程成绩登记为80分，学位英语成绩登记为“免修”，但学位英语成绩不计入学位平均成绩。
2．  第一学期英语基础Ⅰ课程考试70分（含70分）以上免修英语基础Ⅱ课程的硕士研究生，英语基础Ⅱ课程成绩登记为80分，学位英语成绩由英语基础Ⅰ课程成绩和陕西省非英语专业硕士生外国语水平统一测试成绩构成（各占50％），总成绩为最终学位英语成绩；

3．  学完英语基础Ⅰ、Ⅱ课程（都必须通过）的硕士生学位英语成绩由英语基础Ⅰ、Ⅱ课程成绩构成（各占50％），总成绩为最终学位英语成绩。

六、本规定从2009级硕士研究生开始实行。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1、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课程免修申请表
附件2、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课程免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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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课程免修申请表

	姓  名
	
	研究生学号
	

	专  业
	
	入学考试准考证号
	

	所属学院
	
	导师姓名
	

	英语六级成绩
	
	英语六级考试时间
	

	是否推免生
	是 □    否 □
	入学考试英语成绩
	

	身 份 证 号
	

	学院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申请学生应如实填写表格，学院审核人须认真审查申请学生的条件；

    2、学院审核人须检验申请学生的六级成绩单；
3、申请免修的学生入学考试英语科目代码应为201； 

4、六级成绩单复印件附后；
5、此表同汇总表一并缴至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附件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课程免修汇总表

学院盖章                                           审核人：

	研究生学号
	姓  名
	准考证号
	备注

	
	
	
	

	
	
	
	

	
	
	
	

	
	
	
	

	
	
	
	

	
	
	
	

	
	
	
	

	
	
	
	

	
	
	
	

	
	
	
	

	
	
	
	

	
	
	
	

	
	
	
	

	
	
	
	

	
	
	
	

	
	
	
	

	
	
	
	

	
	
	
	

	
	
	
	

	
	
	
	

	
	
	
	

	
	
	
	

	
	
	
	


注： 请同时将电子表格（EXCEL）发送至培养办
